佛光大學教師合聘辦法

94.05.31九十三學年度第十次行政會議通過
95.08.09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96.03.13九十五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  本校為明訂本校各系、所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與相關事宜，訂定佛光大學教師合聘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二條  本校各系、所基於課程及發展之需要，得合聘教師。
第三條  合聘教師有依聘約履行教學、研究及服務之義務。其權利義務與單一聘任之教師同。
第四條  教師之合聘由主聘單位及從聘單位協同辦理。
合聘之教師如為本校原有之教師，應分別經主聘及從聘之系、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定後辦理。
合聘之教師如為新進教師，應分別經主聘及從聘之系、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送院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辦理。

第五條  合聘教師之員額編制隸屬於主聘單位，其聘任、升等、研究、進修等相關事宜均由主聘單位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合聘教師之教學鐘點，合併計算主聘單位及從聘單位之時數。

第六條  合聘教師於主聘單位之權利及義務，與其他專任教師相同；於從聘單位之權利與義務，由從聘單位規定，並於辦理合聘時敘明。

第七條  合聘教師之聘書應載明合聘單位、聘期。

第八條  主聘單位之變更，應先徵得各合聘單位之同意，並由新主聘單位依行政程序辦理之；從聘單位之變更，則由主聘單位徵得新、舊從聘單位同意後辦理之。
第九條  本校各系、所與校外教學或研究機構間之合聘，應另行訂定合聘契約。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